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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1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7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

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皖通科技 股票代码 00233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潘大圣 杨敬梅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皖水路 589号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皖水路 589号 

传真 0551-62969207 0551-62969207 

电话 0551-62969206 0551-62969206 

电子信箱 dspan@wantong-tech.net yangjingmei@wantong-tech.net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深度挖掘交通智能化业务、智慧城市业务与“新基建”的融合发展效应，紧跟《十

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发展趋势，以继续深耕智能交通为基础，积极探索智慧城市为导向，不

断寻求新型产业模式和商业模式，助力公司全面转型升级。 

高速公路信息化业务，面向高速公路运营管理、特大桥梁和特长隧道管理等领域，向客户提供从咨询

规划到集软硬件开发、系统集成、运维服务等全套智慧高速信息化解决方案，业务范围覆盖收费结算、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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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营运、机电运维、出行服务等多个板块。报告期内，公司参与建设的北京至雄安新区高速公路河北段机

电项目顺利通车运营，此项目是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的“高速大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决

高速公路交通量大、气候恶劣等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和交通堵塞等场景中应用，公司为京雄高速提供车路协

同、准全天候通行、综合运维等智能保障服务，实现管理决策科学化、路网调度智能化、出行服务精细化、

应急救援高效化。目前，公司智慧高速网络布局覆盖北京、安徽、江苏、湖北、湖南、福建、陕西、江西、

重庆、吉林、内蒙古、新疆等全国20多个省份，全国化战略纵深发展。 

智慧城市业务，以“城市大脑”为核心，聚焦城市智慧建设、智慧民生、智慧环保等场景应用，围绕

平安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司法、智慧校园、智慧政务、智慧社区、智慧园区等核心产品建设，开发一系

列智慧城市综合解决方案，实现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与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报告期内，

公司中标省内多个项目的智能化设计、施工及三网接入等全套智慧服务，以及国内多个智慧城市交通网络

和智慧监狱项目。同时，公司不断开拓新市场，包括但不限于新疆、云南、河北、重庆等全国各地，力争

加速形成项目示范效应，挖掘新一轮发展机遇。 

港口航运信息化业务，依托全线产品和“港航云”数据平台，提供港口码头、港航物流、港航政务、

港行服务为一体的智慧港口航运综合解决方案，建设港航大数据平台，为港航企业管控、分析、决策、应

急指挥等管理目标提供数据支持，聚焦智慧港口、智慧航运、智慧物流、智慧监管四大板块着力发展推进。

公司积极搜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港航信息化建设需求，完善与中交建、中港湾、中远海等大型港口企

业的合作机制。报告期内，公司与深汕小漠国际物流港、广州港物流公司、天津港、福州港务集团等达成

合作，签署了武汉阳逻项目、武汉华中港航项目、宜昌枝城港项目、兰州多式联运项目等多个项目，其中

武汉地区三个项目标志着公司打开中部市场，填补区域空白，树立了标杆工程，为今后在中部市场进行产

品推广打下了坚实基础。 

军工电子信息化业务，融合微波探测与数字技术，业务涵盖反恐维稳、智慧安防等，为消防、公安、

特种部队、地震、安监、机场、海防等客户提供整套系统和解决方案。核心产品包括雷达整机、微波组件、

专用仪器仪表、水声产品等。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微位移雷达项目的研发，该产品可对山体、边坡、

轨道、涵洞、桥梁等微位移、滑坡等突发情况进行早期预警，传输实时数据信息。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2,785,711,884.88 2,842,665,306.97 -2.00% 3,228,605,27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61,085,707.49 1,960,378,815.48 -5.06% 2,183,029,029.8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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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007,263,586.90 1,575,948,973.29 -36.09% 1,459,618,23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379,690.39 -195,323,003.92 53.73% 168,576,77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736,833.65 -208,995,555.41 49.41% 152,465,103.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968,625.25 77,110,839.78 -202.41% 168,115,075.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95 -0.4740 53.69% 0.4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95 -0.4740 53.69% 0.4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3% -9.43% 4.70% 8.0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49,009,062.40 212,218,564.99 225,496,687.16 420,539,27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407,324.64 20,851,387.89 6,483,799.12 -103,307,55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001,459.33 19,288,966.50 4,795,707.24 -113,820,048.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235,263.89 -133,871,131.02 -12,214,521.25 183,352,290.9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28,11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5,573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藏景源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97% 81,927,654 0   

南方银谷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44% 34,612,997 0 质押 

16,315,92

8 

福建广聚信息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7% 20,398,816 0   

王晟 境内自然人 4.66% 19,112,292 0 质押 
18,500,00

0 

易增辉 境内自然人 3.50% 14,343,958 14,343,958 冻结 
14,343,95

8 

福建省未然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未然 20 号私募

其他 3.20% 13,137,8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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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 

刘含 境内自然人 2.77% 11,348,382 0   

梁山 境内自然人 1.84% 7,561,052 0   

王亚东 境内自然人 1.59% 6,514,557 0   

林木顺 境内自然人 1.55% 6,375,092 6,375,092 质押 6,375,0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2020 年 9 月 14 日，南方银谷和易增辉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双方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2021 年 7 月 23 日，南方银谷和易增辉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

之解除协议》，双方决定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 

2、2021 年 3 月 8 日，王中胜、杨新子、杨世宁等三人和王晟向公司出具说明，

各方明确表示《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到期后将不

再续签，《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于 2021年 3月 10

日到期终止。 

3、除此之外，未知以上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1、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14,746,241

股。 

2、福建省未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未然 2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13,137,880 股。 

3、梁山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7,561,052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2020年财务报告非标审计意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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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27日，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0年财务报告出具了非标准意见审计

报告，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出具了相关说明或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发布

的相关公告。 

    2022年3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

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已经

消除，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事项出具了相关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15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大股东转让股份终止事项 

2021年6月28日，西藏景源和安徽中战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和《表决权委托协议》。2021年7月6日，

西藏景源和安徽中战签署了《解除协议》，约定双方于2021年6月28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和《表决权

委托协议》自2021年7月6日解除。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相关公告。 

（三）持股5%以上股东误操作买入公司股票 

南方银谷于2021年5月13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过程中，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将“卖出”

指令误操作成“买入”指令，错误买入公司股份50,000股，由此导致短线交易。南方银谷因本次误操作获

得的收益为25,650元，上述所得收益25,650元作为本次误操作的获利金额，已上交公司所有。 

（四）子公司失去控制风险解除事项 

2021年2月23日，公司披露了《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可能失去控制的风险解除

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并于2021年2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

务所关于全资子公司可能失去控制的风险解除的法律意见书》。公司对赛英科技可能失去控制的风险已经

解除。 

（五）子公司注销事项 

公司于2021年5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控股子公司陕西皖通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皖通自设立以来未能实现预期经营目标，基于目前公司

整体经营规划及战略布局的调整，为了降低公司管理成本，进一步整合资源，公司拟注销控股子公司陕西

皖通。具体请见公司于2021年5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

控股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1）。目前相关注销流程正在进行中。 

（六）重大诉讼事项 

1、公司起诉公司监事会主席袁照云、公司监事陈延风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公司已2021年7月

1日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撤回上诉申请书》，并于2021年7月8日收到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

年7月1日做出的同意撤诉的《民事裁定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9日公布的《安徽皖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38）。 

2、甄峰起诉公司决议效力纠纷一案，根据甄峰出具的说明，其已于2021年7月20日向合肥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交撤回起诉书等相关诉讼材料，现法院已同意撤诉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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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公布的《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45）。 

3、郭育沛起诉公司以及西藏景源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公司于2021年8月16日收到合肥市中级

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郭育沛未在规定时间内预交案件受理费，本案已按郭育沛撤回起诉处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17日公布的《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1-150）。 

4、西藏景源起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2022年3月3号公司收到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

月1日做出的《民事裁定书》（（2021）皖01民终12807号），获悉西藏景源于2022年3月1日向合肥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交了《撤回上诉申请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5日公布的《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14）。 

（七）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截至目前，公司子公司对外借款形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累积金额10,500万元，余额1,000万元，逾

期1,000万元。 

公司逾期未追回的款项为赛英科技于2021年6月29日向西安启征提供的借款1,000万元，具体情况如

下： 

2021年6月29日，赛英科技与西安启征签署《借款协议》，赛英科技向西安启征支付借款1,000万元，

借款期限为2021年6月29日至2021年7月25日止，约定借款利息为3.5万元；2021年7月23日，赛英科技向西

安启征出具《催款函》，要求西安启征按照约定期限归还贷款和利息；2021年8月25日，西安启征向赛英科

技出具《公函》，表明西安启征近期周转困难，一次性还款确有困难，承诺：2021年8月31日，支付利息7

万元；2021年9月20日，还款300万元；2021年10月20日，还款400万元；2021年11月20日，还款300万元。

截至目前，赛英科技未收到任何还款或利息。上述款项已逾期，且尚未收回。 

2021年9月8日，赛英科技委托德恒律师事务所于向西安启征寄送催款律师函；2021年12月1日，赛英

科技向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21年12月15日，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受理赛英科技与西

安启征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年2月21日公司寄出（2022）陕0116民初81号案财产保全申请书。2022年3

月23日代理律师反馈法院已经接受申请，目前正在等待法院反馈是否同意财产保全事宜。由于疫情影响，

该事项目前仍处于法院审理阶段，开庭时间尚未确定。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 

（八）安康大数据产业园项目相关事项 

2021年6月，华东电子与安康启云签署《安康大数据产业园建设工程项目合同书》，并支付给安康启云

2,600万元履约保证金；同月，华东电子与安康启云签署《安康大数据产业园建设工程项目工程分包委托

协议》，约定将项目的房屋建设工程整体分包给江苏南搪，华东电子按照合同预付江苏南搪3,000万元的预

付款；同月，华东电子与江苏南搪签署《安康大数据产业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21年7月，华东电子与

安康启云签署《解除协议书》，约定2021年7月31日前退还华东电子已支付的2,600万履约保证金；2021年8

月4日，华东电子向江苏南搪寄送《联系函》，声明由于华东电子与安康启云的合同已经解除，与江苏南搪

的合作已经失去基础，双方已经不可能在8月31日前签订补充协议，要求解除与其签订的《安康大数据产

业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退还3,000万元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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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9日，华东电子收到安康启云履约保证金还款100万元。 

公司委托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多次向安康启云寄送《律师函》，敦促安康启云全额退还履约保证

金。此外，公司还派人于2021年8月、11月、12月三次前往西安催收款项，同时，公司人员几乎每天电话

沟通催款。 

在公司的催促下，华东电子于2021年11月8日收到安康启云出具《公函》载明了新的还款计划，剩余

2,500万元保证金还款计划如下：2021年11月15日，还款300万元；2021年11月30日，还款300万元；2021

年12月15日，还款300万元；2021年12月30日，还款300万元；2022年1月15日，还款800万元；2022年1月

30日，还款500万元。但安康启云并未按照该还款计划履行还款义务。华东电子董事会已授权管理层对安

康启云项目采取必要法律手段以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华东电子支付给安康启云的2600万元，截至目前，安康启云尚欠华东电子履约保证金2500万元未退还，

华东电子亦未收到安康启云提供的可接受的还款计划和相应担保。华东电子将采取一切法律途径以维护公

司的合法权益。 

华东电子支付给江苏南搪的预付款3,000万元，2021年8月4日，华东电子向江苏南搪寄送《联系函》，

声明由于华东电子与安康启云的合同已经解除，与江苏南搪的合作已经失去基础，双方已经不可能在8月

31日前签订补充协议，要求解除与其签订的《安康大数据产业园建设工程施工工合同》并退还3000万元预

付款。华东电子于2021年8月23日、11月5日委托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向江苏南搪寄送《律师函》，敦

促江苏南搪全额退还预付款3000万元。截至目前，华东电子未收到相关还款，华东电子亦未收到江苏南搪

提供的可接受的还款计划和相应担保。华东电子已委托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于2021年9月22日向江苏

南搪寄送催款律师函。华东电子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诉讼等一切措施以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相关诉

前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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